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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本区户籍应届高中毕业生中

定向培养社区医生（乡村医生）的实施意见

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为推进我区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建立一支符合嘉定实际的社区卫生人才队伍，更好地为百姓提供安全、有效、经济、便捷的社区卫生服务，经研究决定，在本区户籍应届高中毕业生中定向培养社区医生（乡村医生），并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从2008年秋季开始，连续三年在本区户籍应届高中毕业生中定向培养社区医生（乡村医生）。定向培养生参加上海市高等教育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委托上海医药高等专科学校进行三年临床医学专科培养。每年招生数根据需求相应调整，在考生填报志愿前公布。为确保定向培养生的质量，入学前，定向培养生将进行面试，合格者将与嘉定区卫生局签订协议。

二、录取的定向培养生在校期间的学费、书杂费、住宿费予以减免，并给予每月500元生活补贴，上述费用由区财政承担，具体补贴办法另行制订。

三、定向培养生毕业后，由区卫生局统一分配，原则上由所在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使用，纳入事业编制管理，服务期限至少10年。工作期间，根据《关于吸收优秀应届全日制毕业生进社区工作实行支医补贴的实施意见》（嘉卫人[2007]14号）文件精神，享受相应的补贴。

四、定向培养生在免费教育期间若表现不佳，如学习成绩不合格需重修学分而产生的费用，将由学生自理。若被学校劝退，区卫生局将要求其退还已享受的减免和补贴费用。

五、定向培养生工作后三年内年度考核一次不合格或连续3次未通过执业资格考试，则由单位与其解聘。

六、定向培养生毕业后10年内不得离开本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未按协议从事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要按规定退还已享受的免费教育费用和补贴，并缴纳违约金，违约金的数额为学习期间减免和补贴总费用的50％，按服务年份相应扣除。

七、嘉定区卫生局将负责定向培养生管理，并建立免费定向培养生的诚信档案。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定向培养生工作期间的管理工作。

八、本实施意见由区卫生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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